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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企业产品标准备案工作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二章第六条第二款“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
，应当制定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企业的产品标准须报当地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已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国家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企
业标准，在企业内部适用。”

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1990年国务院53号令)第三章第十七条 “企业生产的产品
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应当制定相应的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企业标准由
企业组织制定(农业企业标准制定办法另定)，并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备案。”

“对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的，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在
企业内部适用。 ”

部门规章：《企业标准化管理办法》(1990年8月24日国务院13号令)第三章第十四条“企业产品标准，应
在发布后三十日内办理备案。一般按企业的隶属关系报当地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备案。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所属企业的企业产品标准，报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企业所在省
、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双重领导
的企业，企业产品标准还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地方规章:《北京市工业产品企业标准备案规定》(1991年8月1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条“企业生产的产品，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实现标准化。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和地方标准的，由生产企业制定相应的企业标准(以下简称企业标准)。企业标准应在产品批量生产之前3
0日内，按企业隶属关系报当地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一、市属各局(总公司)所属企业、中央在京企业的企业标准，须向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市技术监督局备
案。

二、区、县所属企业和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的企业标准，须向区、县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区、县技术监
督局备案。”

一、企业标准备案程序

(一)受理范围

凡在西城区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并用于销售的产品在尚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的情况下，应
由企业制定相应的企业标准，作为企业组织生产和判定产品质量的依据。企业标准须报东城区质量技术
监督局标准化科备案。

(二)企业标准备案手续

1.企业标准应在标准批准发布后30日内，按企业隶属关系到当地质量技术监督局备案。企业法人注册地
为东城区的企业到东城区质量技术监督局标准化科备案;市属企业到企业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和北京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信息所备案。委托加工企业，由委托方到当地质量技术监督局标准化科办理备案手续。

2.受理备案单位名称及地址

西城区质量技术监督局标准化科 52618088

西城区展览馆路8号2006室

3.企业标准备案时，应提供以下材料：

(1)标准正式文本(一式二份);

(2)标准编制说明(一式二份);

(3)企业产品标准备案表(一式两份)

(4)企业产品标准审定纪要(一式两份);

(5)企业产品标准审定人员意见表(一式两份);

(6)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的原件和复印件;

(7)有效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及电子副本(IC卡);

* 营业执照不具备法人地位时，应提供上级法人营业执照的复印件。

4.提交资料的要求

(1)标准文本

企业标准文本格式应符合GB/T1.1-2000和GB/T1.2-2002规定要求。标准文本格式包括：标准封面、前言、
首页、中间页和末页。封面右上角应标注：Q/XC



企业按下述规定执行。

     Q/ XC  ××× ×××-××××     |    |     |      |      
|        5、年代号（四位）     |    |     |      |     |   
|     |      |                4、顺序号（三位）     |   
|     |     |    |     |                      
3、企业代号（三位）     |    |     |   
|                            
2、企业隶属行政区域代号（二位）     |    
|                                 1、企业标准代号

注释：

①企业标准代号Q/ 代表企业制定、批准、发布的企业标准。

② 西城区代号是用西城区名称的二位汉语拼音字头表示。

③企业代号由企业定，一般用企业名称的汉语拼音字头或英文缩写的三个字母表示。如：金吉利制衣有
限公司代号是JJL。

④顺序号是企业自己制定的企业标准的顺序号，用三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如：001

⑤年代号为标准发布的年代，用四位数表示。如：2005

(2)编制说明

企业标准编制说明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①任务来源，制订该标准的目的和意义，工作简要过程。其中包括：调研、试验、验证、起草过程等。

②采用和借鉴国内外标准资料的情况，包括国内外标准水平分析。

③标准主要内容的解释，修订标准时应有新旧内容的对比，同时还要写出修订的理由。

④贯彻该标准的措施、要求、建议。

⑤技术经济效果分析及其他应说明的问题。

(3)备案表

企业标准备案前，企业须填写《北京市企业产品标准备案表》，《北京市企业产品标准备案表》由企业
法人代表或其授权的企业主管领导审批同意，加盖企业公章。

(4)审定纪要

企业标准审定纪要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①企业标准审定会时间、地点、参会人员、主持人等。

②标准中重大问题的一致审定意见，一般问题的原则审定意见。



③对标准起草单位的要求，如修改进度、修改方法以及修改后形成的标准送审稿的审定意见。

④建议企业主管部门协调或帮助解决的问题。

⑤企业标准通过审定的结论性意见，即完全通过。

(5)审定人员名单

企业标准审定会由企业组织，审定人员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有一定专业知识。审定人员可以是本单位的
技术人员，也可外聘专家，总人数不得少于5人。审定人员应在审定人员名单上签字。

5.标准化科应在十个工作日内对企业提供的材料进行复核，符合《北京市企业产品标准备案规定》的企
业标准即予以备案，并在《北京市企业产品标准备案表》和企业标准文本封面上加盖备案专用章。不符
合《北京市企业产品标准备案规定》的，退还企业并一次性书面告知理由。

(三)企业标准的修改和复审

1.经备案的企业标准如有修改或补充的，应由企业填写《企业标准修改通知单》一式二份，到原备案部
门办理修改或补充手续。备案部门应在原备案的标准文本上注明修改日期。企业标准中涉及国家、行业
、地方强制性标准要求的内容，修改时不得降低其标准水平;已采用国际标准的，修改时不得降低其标准
水平。

2.企业标准应定期复审，复审周期不得超三年。当新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发布时，企业标
准必须及时复审。企业标准复审时，应由企业填写《企业标准复审结果通知单》一式二份，到原备案部
门办理确认继续有效或废止手续。经复审，被确认有效的企业标准，备案机关应在原备案的标准文本上
盖章注明确认日期。确认后的企业标准，原标准编号继续有效。经复审，被认为需要重新修订的企业标
准，应予以废止。废止的企业标准，由备案部门加盖标准注销印章。重新修订的企业标准，应到备案部
门重新办理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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